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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决定在第三十五届会议上，在题为“为增进人权和

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的各种

途径、方式和方法”的项目下，审议设饺联合国人权

事务科级专员职位的问题，

又回顾其 1978 年 12 月 16 日第 33j!05 号决议，

其中请人权委员会将审议设置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提

议，作为对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可以采

取的各种途径、方式和方法进行全面分析工作的一部

分，

念及 人权委员会 1980 年 3 月 11 日第 28

(XXXVI) 号决议，＠其中委员会决定在其第三十七届

会议继续进行其关于全面分析进一步提倡及促进人权

和基本 自 由的工作，包括在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

切实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的各种述行、方式

和方法方面的工作，

注意到关千设烈联合国人权事务仙级专员职｛立的

提议，

念及对设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职位的提议

还需加以更仔细的审查，

1. 清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在“进一步促

进和鼓励人权和基本自由，包括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和

方法问题｀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在联合

国系统内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、方式和方法” 项 目下

审议这个提议1

2. 又请委员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

三十六届会议提出关千上面第 1 段项目 下所作工作的

报告，其中包括委员会就设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

员职位的提议所表示的，意见，

3. 决定在其第三十六届会议上，在题为“为增

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

取的各种途径、方式和方法”的项目下，审议设置联

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职位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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＠参看《经济及社会理iµ会正式记录， 1980 年，补编第 3
号）（E/1980/13 和 Corr,l)，第二十六车 A，节。

35/176. 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

大会，

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

的各种途径、方式和方法

回顺q联合国宪章＂赋予联合国确保人权和基本自

由获得晋遍尊租的责任，

注意到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必须确保有效地促

进和保护人权，

又回顾联合国在致力促进和保护人权的目标方

面，特别是在确定发生了人权受到大规模公然侵害的

情况时，利用真相调究团所获得的经验，

I. 认为对设 ＇汀机构 ， 委托其执行调查贞相的任

务，以及它们在什 么程度上能加强人 1义的促进和保护

的问题， i/1t义加以认八审议；

2. 请人权委员会第＝十七届会议存题为“进一

步促进和鼓励人权和基本自由，包括委员会的工作方

案和方法问题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亨受在

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、方式和方法”项

日下讨论这个问题。

1980 年 12 月 15 日

第 96 次全休会议

35/177. 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

监禁的人的原则草案

大会，

回顾其 1 975 年12 月 9 日第3452(XXX)号决议所

通过的《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、不人道或有辱

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宜言》，

又回顾其 1979 年 12 月 17 日第 34/169 号决议，

该决议通过了＂执法人员行为守则》，井决定将其送交

各国政府，问时建议它们对千在各国立 i上或惯例范围

内使用这项守则作为执法人员应该遵守的一 猛原则，

给予有利的考虑，

还回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79 年 5 月 10 日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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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9/34 号决议请秘书长将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

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的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

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草案忠转递给各国政府，请它

们提出意见，以供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这个间

题，

1. 注意到为拟订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

监禁的人的原则草案最后定本而设立的不限成员名额

工作组所进行的建设性工作，但是该工作组未能完成

这项任务；

2. 决定将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

人的原则草案转交其第三十六届会议，供第六委员会

审议；

3. 决定在其第三十六届会议上设一个不限成员

名额的工作组，以便完成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

或监禁的人的原则斗案的市议工作，供人会通过。

.1980 年 12 月 15 日

笫 96 次全体会议

35/178. 酷刑和其他残忍、不人道或有辱

人格的待遇或处罚

大会，

回顾大会在其 ］ 975 钉 12 月 9 日第 3452 (XXX) 

号决议中通过的《保护人人 43受酷刑和其他残忍、不人

逍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》，

切记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“”行 7 条，

又回顾其 1977 年］ 2 月 8 日第 32/62 号决议，其

中大会清人权委员会按照仇？丘门所载的原则，华拟一

项关于酷刑和其他残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

罚的公约华案； ] 97 7 !.1-: 12 月 8 日第 32/63 号决议，

其中大会请秘书长祁拟一个问题单，向会员国散发，

诮它们捉供关 1为了治实灯扛P的原则巳经采取的步

求会员国加强对＂宣言》的支持，发表禁止酷刑和其他

残忍、不人迫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单方宣言，

欢迎第六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1980

年 9 月 5 日通过的第 11 号决议，＠其中表示深信，应

尽早完成公约坏案定稿工作，

1. 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0 年 5 月 2 日第

) 980/ 32号决议，其中理事会授权人权委员会的一个

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， 在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以

前，召开一星期的会议，以便完成关于反对酷刑和其

他残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草案的

工作；

2 , 请人权委员会在其第三十七届会议，作为紧

急事项，完成华拟一项关于酷刑和其他残忍、不人道

或有胖人格的彷遇和处罚的公约萃案，以使将该印发

迕 IlIlh效执行该 人米公约的规定提交大会绍：． I六屈

会议；

3. 请秘书长将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

各缔约国政府 X-1酌刑问题单所作的答复送父人权 1i务

委员会，以便委员会成员讨论有关酪刑和其他残忍 、

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彷遇或处罚问题时使用 ；

4. 请还没有交存单方宣言的会员因依大会1977

年 12 月 8 日第 32/ 64 号决议和 1978 年 12 月 20 日 第

33il78 号决议的规定，籽此项宜言送交秘书长保存；

5. 决定把题为“酷刑和其他残忍、不人道或打辱

人格的待遇或处罚＂的项目，列入其第三十六届会议临

时议程。

1980 年 l2 月 15 日

笫 96 大全体会议

35/179. 医疗道德准则草案

大会．

骤的资札包栝巳纾采取的寸法和行政措施的资籵 ； 回顾 l l In? n 1,,.: 12 月 1 7 1 1 纶 3 - 1 /1 68 兮决议，其

以及 1977 年 12 月 8 H 馆 :32/64 号决议，其中大会~ 1 I I ii'i f~I H K将(II久升过饱诽 IJ(lj)1,＼案分发给会员国、有

义如 1机构以及从此项问地关心的政府问组织和具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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